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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A1_8C_E6_c26_488860.htm 一、经济法总论  (一)

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

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

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国内法的体系，但它不同于

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

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经济关系，不是一切经济关系，更不

是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财物赠予关系、财产继承

关系等虽然是经济关系，但不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律关系、人身关系等不是经济关系，更不属于经济法

调整对象的范围。 (三)经济法的地位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

的部门，因为它的调整对象有特定的范围，它只调整在国家

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且其调整对象

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经济法是一个重要

的法的部门，它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第二，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 第三，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第四，保证国民

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四)经济法的体系和渊源  1.经

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是由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经济法

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通常认为经济法的体系应

采取如下结构： (1)企业组织管理法。企业组织管理法是调整

在企业内部设立、变更、终止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和

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



市场管理法。市场管理法是在调整在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

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3) 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是

调整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4)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调整在社会保障过程中发生的

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经济法的渊源 经济法渊源的

种类根据法的创制方式的不同，可将法划分为制定法和非制

定法。制定法即成文法，非制定法即不成文法。 第一，制定

法。制定法是以规范性文件为表现形式的法。它包括宪法、

法律、行政法等。 第二，非制定法。非制定法包括习惯法和

判例法。 (五)经济法主体  1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经济法主体亦

称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

，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经济法主体是经济

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

它既是经济权利的享受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是经济

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2经济法主体的权利、

义务及法律责任 (1)经济法主体的权利 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职权

，即国家经济管理主体的经济职权，指国家机构依法行使领

导和组织经济建设职能时所享有的经济管理权力和经济管理

责任。它是国家机构领导和组织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在法律

上的表现。 (2)经济法主体的义务 国家机构的义务包括：①正

确履行经济职权和恪尽职守的义务；②积极履行经济职权和

做好服务性管理工作的义务；③严格履行经济职权和接受监

督的义务。 企业的义务包括：①遵守法律、法规，依法进行

生产经营活动的义务；②接受和服从国家有关主管机关管理

和监督的义务；③依法纳税的义务；④企业对社会的义务；

⑤企业对职工的义务。 (3)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主体



的法律责任，即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违

反经济法而依法应当由经济法主体及其责任人员承担的法律

后果。 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基本类型有：经济责任、行

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其实现式包括：国家制裁、社会制

裁和组织内部制裁。 二、反垄断法  (一)垄断和反垄断法  垄

断，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公共利益，通过

合谋性协议、安排和协同行动，或者通过滥用经济优势地位

，排斥或者控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济活动，在某一领域内

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垄断行为有两个特征：一是危害性

，即这种行为和状态将会导致某一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竞争受

到实质性的限制和损害；二是违法性，即这种行为和状态是

违反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的。 反垄断法是指通过规范垄断和

限制竞争行为来调整企业和企业联合组织相互间竞争关系的

律规范的总和。 (二)反垄断法律体系的主要实体内容  (1)对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

其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妨碍竞争的行为。 (2)对禁止协议的

规制。禁止垄断协议是各国反垄断法的通例。 (3)对企业兼并

的规制。主要包括兼并的申报制度、申报的批准制度以及监

督管理制度等内容。 (4)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行政主体滥用

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5)反垄断法的豁免条款。

一般而言，被豁免的行为是无害的垄断行为。 三、反不正当

竞争法律制度  (一)性质与特征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调整在制

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不正当

竞争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违法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客体是

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反不正当竞

争法是指调整国家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所发生的社会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对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调整和规范，确立竞争规则，从而保护和促进正当竞

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二)不正当竞争行为  1假冒仿冒行

为 假冒仿冒行为又称商业混同行为，它是指经营者采用欺骗

性的手段，从事市场交易，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与特定竞争

对手的商品或服务相混淆，以造成购买者误认或误购目的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2商业贿赂行为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在市

场活动中，为争取交易机会，通过秘密给付财物或者其他报

偿等不正当手段收买客户的负责人、雇员、合伙人、代理人

和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 3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

为 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

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

期限、产地等作的引人误解的虚假的宣传。 4侵犯商业秘密

的行为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

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

经营信息。 5倾销行为 倾销是指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

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 6搭售与附加不合

理条件的行为 所谓搭售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是指经营

者利用其经济优势，违背购买者的意愿，在销售一种商品或

提供一种服务时，要求购买者以购买另一种商品或接受另一

种服务为条件，或者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销售对象、销售

地区等附加不合理的条件。 7违反法律规定的有奖销售行为 

有奖销售是指经营者以提供奖品或奖金的手段进行推销的行



为，主要包括附赠式有奖销售和抽奖式有奖销售两种形式。

8商业诽谤行为 商业诽谤行为也称诋毁竞争对手的行为，是

指经营者自己或利用他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等手段

，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进行恶意的诋毁、贬低，以前弱其

市场竞争能力，并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9违反法

律规定的招投标行为 违反法律规定的招标投标行为是指投标

者相互串通投标，投标者和招标者相互勾结，排挤竞争对手

的公平竞争的行为。 10公用企业及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

经营者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

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排挤其

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行为即为限制竞争行为。 11政府部门的

限制竞争行为 政府部门限制竞争行为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

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

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

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的行为。 四、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

一)产品质量法的含义及适用范围  产品质量法是调整产品质

量关系的法律，在我国，《产品质量法》调整的对象有两个

：一是产品质量责任关系，二是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关系。我

国的产品质量法，是调整在生产、流通以及监督管理过程中

，因产品质量而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产

品质量法的适用范围主要包含两个基本方面：(1)产品质量法

的主体适用范围。产品质量法的适用主体非常广泛，主要包

括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用

户、消费者、受害者、产品责任主体。(2)产品质量法的客体

适用。产品质量法的适用客体即产品。 (二)生产者、销售者

的产品质量义务  作为义务：产品应当符合内在的质量的要求



；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应当符合要求；特殊产品的包装

必须符合要求。不作为的义务：生产者不得生产国家明令淘

汰的产品；不得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生产

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

品充合格产品。 (三)违反产品质量法的法律责任  (1)判定产品

质量责任的依据：违法与违约、缺陷与瑕疵；(2)损害赔偿

；(3)行政处罚；(4)刑事责任。 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述  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

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应有的

利益，其核心是消费者的权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狭义

上讲，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广义

上讲，还包括其他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即调整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二)消费者的权利与经营者的义务  1消费者的权利 消费者

的权利，是指消费者依法在生活消费领域中做出一定行为或

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权能。消费者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

在生活消费领域中的具体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章

规定消费者享有九项权利，前五项权利是基础，与消费者关

系最为密切，后四项权利则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主要包括以

下几点：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

权、结社权、获得有关知识权、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

尊重权、监督权。 2经营者的义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借

鉴国外立法经验，以消费者的权利为主线，以其他法律、法

规为基础，经营者的义务具体有以下10项：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和与消费者的约定履行义务；接受消费者监督的

义务；保证商品和服务安全的义务；提供商品和服务真实信

息的义务；标明真实名称和标记的义务；出具购货凭证或者

服务单据的义务；保证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的义务；履行“三

包”或者其他责任的义务；不得进行不公平、不合理交易的

义务；不得侵犯消费者人格权的义务。 (三)消费者权益争议

的解决途径  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主要有：与经营者协

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

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对于不同的法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均做

出了具体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